
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关于
王艳东、郑立军同志任职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，各委、办、局，各直属单位：

根据有关规定，王艳东、郑立军同志任职试用期满，经考核，区人民政府决定：

王艳东同志任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；

郑立军同志任天津市蓟州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
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2019年8月9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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